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4：教育类研究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工作流程安排
	工作内容
	时间节点
	负责单位
	要求与注意事项

	报名
	各学院按照确定学段、学科组织学生按照选定学科自愿报名。
	4月7日（周日）前完成
	研究生院/二级学院
	1.工作定位准确：为了促进专业建设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；
2.宣传解释到位。

	命题
	聘请组长、拟定考试大纲、组织笔试与面试命题。
	4月17日（周三）前完成
	教务处/二级学院
	命题规范、专业严谨、符合人才培养目标与“免试”政策与教育厅“免试”精神。

	考核
	1.过程性考核。
	4月9日（周二）
前完成
	二级学院
	严谨细致规范高效。

	
	2.笔试：学校统一安排与组织笔试。
	4月24日（周三）下午
	教务处
研究生院
二级学院
学生处、保卫处、门诊部、后勤
	
笔试试卷在各二级学院存档，保存时间至少3年。

	
	3.面试：聘请主考官，各培养单位确定面试时间地点。
	各自安排（4月30日前完成）
	教务处/研究生院
二级学院

	1. 二级学院将面试方案于面试前3天报至教务处；
2.面试考试全程录像，录像在二级学院保存至少3年。

	阅卷
	组织阅卷与成绩报送
	4月30日（周二）前完成阅卷工作；5月7日前相关学院将研究生成绩报送研究生院
	教务处/研究生院
二级学院
	

	成绩核定
	核定成绩、报送数据
	5月15日前完成
	工作委员会
教务处/研究生院
二级学院
	



